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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5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202号建议的
会办意见
株洲市国资委：
龙红艳代表提出的《关于国企改制非公有制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若干工作的建议》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我单位会办意见函告如下，请一并答复代表：
《关于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规定>》株企改办〔2003〕2号第七条第三点规定“改制、破产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暂未就业或自谋职业人员的党团关系、户籍管理、计划生育等关系均转移到职工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社会保险关系随人事档案转移到市劳动力市场档案管理中心或原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管理服务机构。各档案托管单位要按规定与职工签订劳动事务代理协议，并认真负责做好档案托管职工的档案保管、转移和社会保险关系的续保等工作，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负责办理档案托管人员的正常退休手续。”同时第七条第四点也规定“改制、破产企业的离退休人员移交社区管理。其党组织关系、户籍等移交居住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档案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关系全部移交企业所在地劳动保障管理服务机构。社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机构要认真做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工作，指导帮助社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管理离退休人员档案，协助办理调整离退休人员待遇和离退休人员异地居住社保关系的受理和转移手续；负责离退休人员的动态管理（生存认定），办理申报丧葬费、抚恤金和救济费手续等。”

我局经常化指导、督促街道和社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做好移交社区管理的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各项管理服务工作。2013年，为进一步加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实现规范化、人性化、精细化的工作目标，我们制定下发了《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考核办法》，以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各项工作目标为考核内容，采取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退管服务费的拨付挂钩，从组织和经费上保障了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有效开展。

此外，从养老保险来讲，企业人员退休后，养老保险关系即与企业已经脱钩，由养老保险基金统筹支付待遇。建议中提到的将国企改制非公有制企业所有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目前没有文件政策依据，如有相关文件出台，我局将按照文件及政策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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